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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汕头超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 

专  项  报  告 

粤康元审字（2002）第 30310 号 

广东汕头超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我们接受委托，对贵公司前次募集资金截至 2002 年 3月 29 日止的使用情况进行了专项审核。

贵公司董事会的责任是提供真实、合法、完整的实物证据、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口头证言及

我们认为必要的其他证据。我们的责任是对贵公司前次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审核并发表意见。

我们的审核是参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新股发行管理办法》的要求进行的。在审核

过程中，我们进行了审慎调查,并结合贵公司的实际情况，实施了必要的审核程序；我们所发表的意

见是根据审核过程中所取得的材料做出的职业判断。 

我们所执行的专项审核程序并不构成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的审计过程，因此我们

对此报告中任何财务资料不发表任何审计意见。 

一、 前次募集资金的数额和到位时间 

贵公司前次募集资金系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公司字[1999]147 号”文批准，以贵

公司 199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32,800 万股为基数，按每 10 股配 3 股的比例，向全体股东配

售新股。由于  贵公司的国有法人股股东全部放弃配股权，故实际向社会公众股股东配售股份数为

3,120 万股，每股配售价格为人民币 8 元。是次配股募集资金人民币 24,96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822

万元后，实际募集资金人民币 24,138 万元。截止 2000 年 3 月 16 日，配股募集资金全部到位，并

经原广东安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以“安德(2000)验字第 9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二、 前次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配股说明书承诺的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及变更情况 

 

按  贵公司配股说明书表明，2000 年度配股募集资金 24,138 万元计划用于“20 万平方米多层

印制板技术改造项目”及其产生的新增流动资金（项目建设期为 2 年），其中固定资产投资 18,130

万元，流动资金 6,008 万元。 

经贵公司 2001 年 3月 12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 2001 年 4 月 20 日召开的 200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贵公司决定改变配股募集资金投资方式，具体内容如下：将 2000 年度配

股募集资金中的 18,750 万元作为资本金同香港汕华发展有限公司合资成立汕头超声印制板（二厂）

有限公司，负责实施 20 万平方米高密度多层印制板项目（项目预计 2002 年上半年的建成投产），

该子公司注册资本 2.5 亿元, 贵公司控股 75%,外方占股 25%；余 5388 万元的配股募集资金仍将作

为上述投资项目流动资金使用。上述变更内容已分别于 2001 年 3 月 30 日、2001年 4 月 21 日在《证

券时报》公告。 

 

（二）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1、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变更后承诺投资项目对照如下（截止 2002 年 3月 29 日）（单

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变更后 

计划投资额 

 募集资金 

实际投资额  

募集资金 

未使用数额 

① 作为资本金成立合资公司负责实施

20 万平方米高密度多层印制板项目 

18,750 

 

18,750 

 

— — 

 

②上述投资项目流动资金 5,388 — — 5,388 

合    计 24,138 

==============

18,750 

=============

5,388 

==============

 



 

 

 2、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说明 

截止 2002 年 3月 29 日止，贵公司已实际投入汕头超声印制板（二厂）有限公司人民币 18,750

万元,占配股募集资金的 77.68%,持有汕头超声印制板（二厂）有限公司该子公司 75％的股权, 香港

汕华发展有限公司第一期已投入汕头超声印制板（二厂）有限公司人民币 3590 万元。 

至截止日，汕头超声印制板（二厂）有限公司已对 20 万元平方米高密度多层印制板技术项目工

程完成设备选型、确定厂家和有关商务谈判的工作，并签订了订购合同，已投入该项目资金人民币

194,206,243.87 元，其中包括存入银行保证金帐户人民币 171,390,394.88 元，用于购买进口机器

设备而开立的不可撤销信用证保证金。根据  贵公司提供的有关信息披露文件，该项目预计 2002

年 10 月试产。 

 

3、募集资金未使用情况说明 

贵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尚未使用的金额为人民币 5,388 万元，占实际募集资金总额的比例为

22.32%。根据  贵公司提供的有关信息披露文件，未使用的资金将作为上述投资项目流动资金使用。 

 

（三）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贵公司 2001 年中期报告披露对照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 

计划投资额  

至 2001 年 6 月 30 日 

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额  

中报披露 

投资额  

披露投资额

与实际投资

额是否相符 

① 作为资本金成立合资公司负责实施

20 万平方米高密度多层印制板项目 

18,750 

 

 18,750 

 

 18,750 

 

  

②上述投资项目流动资金 5,388  — —  — —   

合    计 24,138 

===============

 18,750 

=================== 

 18,750 

============= 

 基本相符 



 

 

三、 审核结论 

经审核，截止 2002 年 3月 29 日， 贵公司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 2001 年中期报告、贵

公司董事会《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说明》及 2001 年 4月 20 日召开的 2000 年度股东大会决

议披露的有关内容基本相符。 

四、 本专项报告使用范围声明 

本专项报告仅供 贵公司为 2002 年度配股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于任何其他目的。我们同意贵公

司将本专项报告作为本次申请配股所必备的文件，随其他申报材料一起上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若使用人之不当使用而造成的后果，与本注册会计师及审核单位无关。  

 

 

广东康元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中国注册会计师：俞俊雄  

 

         中国         广州               中国注册会计师：陈  迅 

 

广州东风中路 509 号建银大厦 30 楼          二ＯＯ二年四月一日 


